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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委员会工

作规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已

于 2022 年 6月 23 日经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五届会员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现予以发布。

2022 年 6 月 24 日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市物业管理行业自律管理工作，规

范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自律管理工

作的组织机构及职责，提升自律管理能力，根据《北京市物

业管理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自律公约》）规定，制

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会设立自律管理委员会，自律管理委员会是

面向《自律公约》所有成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管

理组织，负责行业自律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和撤销由本会会员代表

大会决定。

自律管理委员会的变更由本会常务理事会决定。

第四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组成。

自律管理委员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和委员 5 名。

第五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成员人选由本会常务理事会提

名，经本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产生。成员任期与理事会任期

相同。



第六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办

公室设在本会秘书处。

第三章 职责

第七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起草、修订本市物业管理行业自律规范相关文件；

（二）制定行业职业道德准则，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

德素养；

（三）监督检查《自律公约》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四）组织开展自律管理案件的受理、审查和复查等相

关工作；

（五）做出对自律管理对象的惩戒决定。

第八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工作职责：

（一）全面负责自律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组织落实自律

管理委员会的各项职责；

（二）主持制定自律管理委员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三）召集和主持主任委员会议和全体委员会议；

（四）根据本会授权，代表自律管理委员会签署有关文

件；

（五）代表自律管理委员会向本会理事会报告工作；

（六）主持制订、修订本市行业自律规范有关文件；

（七）指定投诉处理的调查人员；

（八）本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根据自律管理委员会工

作分工情况，协助主任开展工作。经主任委托，副主任可代

行主任职责。

第十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一）按要求参加自律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和各项活动；

（二）完成自律管理委员会安排的工作；

（三）向自律管理委员会提出工作建议和意见；

（四）自律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一）负责自律管理委员会各类会议组织联络工作；

（二）落实自律管理委员会会议的决议事项；

（三）自律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行业自律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对非会员单位签署自律公约

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及时将签署情况报告理事会。

第十三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定期检查公约的执行情况，

对发现的成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公约的情况及时启动

调查、惩戒程序。

第十四条 自律管理委员会及时收集公约执行过程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公约修订意见，提交本会理事会

审议。



第十五条 设立行业自律管理平台，共享成员单位及其

从业人员自律从业信息。

第十六条 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行业自律惩戒规则》

的规定，对违法违规对象做出惩戒决定。对收集到的投诉、

举报材料，要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开展调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本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通过后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则由本会负责解释。


